


点医院留观病人、市直“应检尽检”重点人员、市疫情指挥部办公

室签批的有关人员的核酸检测工作，负责其他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阳

性的复检工作。采样、送检工作仍按原规定执行，检测费用由市财

政承担。

二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对所属区域内

“应检尽检”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工作（含发热门诊患者、新住院

患者及陪护人员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、监所工作人员、社会福利养

老机构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）。

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，强化医疗卫生机构

实验室建设，选择 1 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县级医疗机构加快其实验室

建设，2020 年 7 月底前实现全市具备核酸检测能力医疗机构的县域

全覆盖。在各县（市、区）实验室未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之前，可以

委托我市有资质的医疗机构（许昌市中心医院、许昌市立医院、许

昌市人民医院）开展核酸检测工作，“应检尽检”所需费用由各地

政府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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